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赣经购诉字【2024】4号 

一、项目编号：JDGR2024-KF-G001
二、项目名称：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区政中心2024－2026年安保服务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赣州金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岭西路136号院内2栋
被投诉人：九鼎赣饶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企业中心A2栋二楼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九鼎赣饶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代理的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区政中心2024－2026年安保服务项目（项目编号：JDGR2024-KF-G001）的质疑答复不满，于2024年8月12日向本单位提起投诉,本单位于收到的当日8月15日已依法受理。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事项1：
投诉人称：我公司在质疑本项目期间，质疑结果可能影响项目结果的情况下，采购人仍旧进行了项目合同签订，甚至在整个合同正式签订的前一天，项目就进行了交接与进驻。根据《政府采购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询问或者质疑事项可能影响中标、成交结果的，采购人应当暂停签订合同，已经签订合同的，应当中止履行合同。

被投诉人称：投诉事项1所述内容并未在质疑阶段提出质疑，且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在质疑处理阶段，认为质疑事项不成立，不影响中标结果，依法依规与中标人签订了采购合同。
投诉事项2：
投诉人称：我公司得分存疑，未收到各项目得分明细。仅收到了我公司总得分及排名情况，并未提供详细的我司各项得分情况表。为践行政府采购公开透明原则，根据政府采购法等三条的规定，当未中标人申请查看本公司的评审得分明细时，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应予以告知。
被投诉人称：关于查询得分明细的投诉事项，我公司已依法履行了所有的法定义务，投诉事项和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我公司依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六十九条“在公告中标结果的同时，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对未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应当告知其未通过的原因；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审的，还应当告知未中标人本人的评审得分与排序。”之规定，于2024年7月23日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书面告知了贵公司的评审得分与排序。根据财政部编制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 第六章 质疑与投诉“并不是供应商的任何询问，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都必须做出答复。只有供应商依法提出的询问，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才有义务如期做出答复。例如，如果供应商询问的是评标委员会成员的具体评分情况等依法应当保密的内容，或者是其他投标人投标文件中的商业秘密等内容，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就应依法不予答复”的解释内容，评标委员会成员的具体评分情况不属于法定应当公开或告知的内容范畴。

投诉事项3：
投诉人称：经查询，我公司在方案处仅为34.8分（总分为40分），其余为技术、商务得分满分。经我方对投标文件的核查，所有的方案都有“进行完整、且针对本项目进行了专门撰写的方案”，方案得分不应仅为34.8分。为什么会出现因招标文件中规定的：“缺陷是指：内容没有结合本项目区政中心实际情况及项目特征的、简单照抄其他项目方案的、逻辑错误、不切实际、表述错误、与项目采购需求明显矛盾、大篇幅内容重复、不符合本项目涉及的相关国家及行业规范或标准要求的任意一种情形”而扣分的情况？其次按照评标计分规则，即使出现了扣分的情况，也是扣整数分，不会出现扣分有小数点分数。因此我公司严重质疑本次的评标专家未行使自主评标义务，存在沟通交流，对分行为，评标专家自由裁量权过大，方案扣分权重过大，未按照招标文件明确的得分点进行评审打分，而是随意扣分等问题。违反了《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评审专家应当严格遵守评审工作纪律，按照客观、公正、审慎的原则，根据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标准进行独立评审。”

被投诉人称：1、评标委员会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办法进行独立评审。经复核评标报告，技术方案得分分值是汇总各评审专家得分后的算数平均值，故会出现小数点，评审得分汇总无误；2、三家投标人的方案均有不同程度扣分，评审过程不存在质疑事项所述的“评标专家未行使自主评标义务，存在沟通交流，对分行为，评标专家自由裁量权过大，方案扣分权重过大，未按照招标文件明确的得分点进行评审打分，而是随意扣分等问题”的情形，投诉事项属于投诉人的主观臆测，并没有事实依据和必要的证明材料。
投诉事项4：
投诉人称：江西威斯登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江西省欧潭人力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存在证书作假的问题。据我公司了解，中标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拟派的工作人员不具备招标文件中评审依据所要求的证件，存在证书作假的问题。

被投诉人称：针对投诉事项内容，我公司要求被投诉人提供投诉事项中涉及的人员证书原件和相关的证明材料。被投诉人向我公司提供了人员证书原件和网站查询证明，经查询，人员证书网上可查（网址：http://zscx.osta.org.cn/），并与其投标文件中提供的人员证书一致。投诉人投诉函所述内容及提供的材料不足以证明被投诉人存在证书作假的情形，缺乏事实依据。

投诉事项5：
投诉人称：据我公司所知江西威斯登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江西省欧潭人力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没有相关业绩资料，存在业绩及服务评价作假问题。
被投诉人称：针对投诉事项内容，我公司要求被投诉人提供质疑事项中涉及的业绩证明原件。被投诉人向我公司提供了相关业绩证明材料，经复核，业绩证明材料与其投标文件中提供的一致。投诉人投诉函所述内容及提供的材料不足以证明被投诉人存在业绩及服务评价作假的情形，缺乏事实依据。
投诉事项6：
投诉人称：中标供应商江西威斯登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江西省欧潭人力资源集团有限公司的中小微企业声明函均存在虚假填报的情况。
被投诉人称：针对投诉事项内容，我公司要求被投诉人提供中小企业类型的证明材料。江西省欧潭人力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了由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中小企业认定证明，该证明显示江西省欧潭人力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从业人员176人,营业收入为4015 万元、资产总额为1881万元、企业规模类型属于小型企业；江西威斯登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提供了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出具的查询证明，该证明认定江西威斯登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从业人员844人、资产总额为514万元，企业规模类型属于小型企业，以上证明材料详见附件。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第十六条“政府采购监督检查、投诉处理及政府采购行政处罚中对中小企业的认定，由货物制造商或者工程、服务供应商注册登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之规定，被投诉人提供的中小企业类型的证明材料，与其投标文件中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内容一致，被投诉人不存在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情形。
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调查：

　　1.驳回投诉事项1。该投诉事项在提起前未依法进行质疑，不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条规定“供应商投诉的事项不得超出已质疑事项的范围。”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受理后发现投诉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驳回此项投诉。

　　2.投诉事项２不成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六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公告中标结果的同时，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对未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应当告知其未通过的原因；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审的，还应当告知未中标人本人的评审得分与排序。”被投诉人未公开评审得分明细未违反上述规定，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投诉人提出的第二项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驳回此项投诉。

3.投诉事项3不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投诉人提出的第三条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驳回此项投诉。

   4.投诉事项4、5、6不成立。经查验中标供应商出具了有效的投标文件内拟派驻人员资格证书、业绩、中小企业声明。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投诉人提出的这四条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驳回以上3项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赣州经开区管委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2024年9月6日　　

 
